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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中卫市本级 2019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方案

为建立健全全面规范、公开透明的财政预决算制度，更好

地推进市本级各部门（单位）依法依规开展部门决算公开工作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深入

推进全区预决算公开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宁党办〔2016〕

54号）以及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〈自治区本级部门预决算

公开操作规程〉的通知》（宁财预发〔2017〕29号）等有关规

定和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公开主体

市本级各部门（单位）是部门决算公开主体，负责本部门

的决算公开工作。各部门应当按照《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和政策文件的有

关规定，切实履行部门决算公开的责任和义务，确保部门决算

公开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，并做好部门决算公

开后的说明解释工作。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所属预算单位部

门决算公开工作。

二、公开范围

市本级各部门（单位）已公开 2019年度部门预算的，必须

公开 2019年度部门决算（涉密信息除外）。依法确定为国家秘

密的信息，不予公开；涉密信息经法定程序解密并删除涉密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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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后，予以公开。

三、公开时间

市本级各部门（单位）应当在 2020 年 9 月 20 日 17 时之

前公开完毕，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。公开链接应当始终有效，

便于社会公众查询监督。

四、公开形式

(一）市本级各部门（单位）决算公开应当在中卫市人民政

府官方网站公开 2019年度部门决算。

(二）市本级各部门（单位）公开的决算数据应当是本部门

（单位）本级及所属各单位的汇总决算。

(三）本级部门指导所属下级单位公开 2019年度单位决算。

五、公开内容及规范

市财政局按照部门决算公开要求统一设置了部门决算公

开参考模板（详见附件 2）。模板内容分五部分，依次包括：部

门概况、2019 年度部门决算表、2019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、

名词解释、附件等。

（一）部门概况

1.部门职责；

2.机构设置。

（二）2019 年度部门决算表

1.收支总表（3 张）：《收入支出决算总表》《收入决算表》

《支出决算表》。

2.财政拨款收支表（5张）：《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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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》《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

款基本支出决算表》《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

算表》《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》。

除涉密信息外，《收入决算表》《支出决算表》《一般公共

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》和《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

支出决算表》应当细化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，《一般公共

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》应当细化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

科目。没有数据的表格要零报告（即列出空表填列无并附说明），

否则视为未公开处理。

（三）2019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市本级各部门（单位）在公开上述决算表的同时，应当对

决算表内容进行说明，以便于社会公众理解部门决算信息。主

要是预算执行情况分析，同时还应对“三公经费”、机关运行经

费，政府采购支出、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以及预算绩效管理

工作开展情况等单独说明。市本级各部门（单位）应当根据决

算表数据，将综合收支与上年决算数作对比、财政拨款支出与

年初预算数作对比，并说明增减原因；对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应当

将总额及分项数额与年初预算数进行对比，说明增减变动原因，

细化说明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相关的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数及人数、

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、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及人数等情况。
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口径应在专业名词解释中予以说明。对机关运

行经费支出、政府采购支出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、预算绩效情

况等说明详见模板。部门决算依法依规公开，要严格按照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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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，不得随意删减、变更报表内容。

（四）名词解释。

名词解释应以财务会计制度、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以及部门

预算管理等规定为基本说明，可在此基础上结合部门实际情况

适当细化。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口径应在专业名词解释中予以说明。

（五）附件

可附其他有关公开资料。

参考模板未尽事项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以及预决算公开规章制度和

政策文件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落实责任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高度重视

部门决算公开工作，切实落实部门决算公开主体责任，机构改

革中不再保留的一级预算单位，由主业务承接方负责其决算公

开工作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提前做好部门决算公开的准备工作，

在规定时间内将部门决算公开文本发布到中卫市人民政府官

方网站和本部门门户网站。

（二）妥善处理涉密信息。各部门（单位）应当严格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做好涉密事

项的定密、解密及信息公开的保密审查工作。各部门（单位）

以全部信息或部分信息涉密为由，不予以公开部门决算的，应

将相关政策依据、审批文件等送财政局对口业务科室进行审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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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财政局国库与综合科备案。否则将视为非涉密管理。

（三）注重细节，防止遗缺。从往年预决算公开检查情况

看，因不注重细节而造成的“应公开而未公开”、“公开内容不完

整”等情况仍又发生。各部门（单位）应认真总结以前年度的

经验做法，盯对历年检查出现的问题，严格执行公开规范，逐

项填制公开文本，按照相关规定接受监督检查。

（四）紧盯操作，杜绝失误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严格按照

操作说明明确的操作要求、操作程序发布决算公开信息，应避

免因误删除、误操作造成的未公开、未按要求公开情况的发生。

同时，请各部门（单位）严格登陆账户及密码管理，避免因信

息泄露造成的失误情形。

（五）关注舆情，积极回应。对于部门决算公开后可能出

现的舆情反应，各部门（单位）应当提前制定应对预案，密切

关注舆情发展，及时解释说明，回应社会关切；对于舆情中涉

及其他部门的问题和一些共性问题，要及时与相关部门和财政

局进行沟通，积极妥善回应。


